[bookmark: _GoBack]勞動部及所屬機關(構)處理人民陳情案件作業規定

一、勞動部(以下簡稱本部)為有效處理人民陳情案件(以下簡稱陳情案件)，瞭解民意所趨，作為本部施政參考，爰依據「行政院及所屬各 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」，訂定本作業規定。
二、本作業規定所稱陳情案件，指人民對於本部及所屬機關(構)行政興革建議、勞工法令查詢、行政違失舉發、人民權益維護 (申請、檢舉、訴願、民刑事案件等不列入) 、統計資料或調查之查詢等事由，以書面或言詞方式向本部及所屬機關(構)提出之陳情。
三、陳情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不予處理，但仍應予以登記，以利查考： 
（一）無具體內容或未具真實姓名或聯絡方式。
（二）同一事由，經予適當處理，並已明確答復後，而仍一再陳情。 
（三）非屬本部主管之事項，陳情人以同一事由已分向各主管機關陳情。
    前項第二款一再向本部或上級機關陳情而交辦者，受理機關(單位)得僅函知陳情人，並副知交辦機關已為答復之日期、文號後，予以結案。
四、陳情案件處理程序：
（一）以書面向本部及所屬機關(構)陳情者由秘書處(室)收文後，將陳情案件單獨分類，送承辦單位處理，並列管追蹤。
（二）以書面(包括電子郵件、傳真)向部長辦公室、次長辦公室、主任秘書辦公室、勞工服務中心及各單位陳情者，仍由秘書處收文後依前款程序辦理。
（三）以言詞(包含電話、語音及現場)向本部(含電話服務中心)及所屬機關(構)陳情者，須將陳情事項作成紀錄「勞動部及所屬機關(構)電話、語音、現場陳情案件紀錄表」(格式如附件一)，現場陳情者請陳情人簽名或蓋章，再送秘書處(室)收文後，依第一款程序辦理。
（四）陳情案件分文時，陳情內容涉及二個單位以上者，以陳情內容涉及比重較大者為主辦單位。無法分辨內容比重時，以陳情內容所涉第一個單位為主辦單位。
（五）本部及所屬機關（構）承辦人於處理陳情案件後，應填報「勞動部及所屬機關(構)陳情案件辦理情形表」(格式如附件二)，以利後續追蹤、管考及統計、分析。
（六）陳情案件處理期限如下：
  1.行政院院長民意信箱，限辦日期為五個工作日。
  2.本部民意信箱、書面及言詞陳情者，限辦日期為六個工作日。
  3.陳情所提業務涉及二個單位以上之複雜案件，限辦日期為十二個工作日。
  4.未能依限辦結者，經單位主管核准後，得再延長六個工作日，並以一次為限。經業務主管核准延長期限仍未能辦結者，應簽請機關(構)一層長官核准延長，處理期限不得超過三十日，並將延長理由以書面告知陳情人。
（七）陳情案件有保密之必要者，應予保密。
（八）本部及所屬機關(構)陳情案件於函復陳情人時應併同「勞動部及所屬機關(構)人民陳情案件處理情形滿意度調查表」（格式如附件三，以下簡稱調查表）寄達陳情人，請陳情人填寫調查表後寄還，以提供處理單位(機關)檢討或說明處理情形，並作為本部及所屬機關(構)瞭解陳情人對陳情案件處理之滿意度。
（九）前款調查表由本部統計處回收分析，所屬機關(構)則應自行設置專人負責辦理相關作業。
五、陳情案件之統計分析：
（一）本部及所屬機關(構)秘書處(室)每月應統計陳情案件數，並陳核機關(構)一層參閱。
（二）本部統計處應於每年一月底前將上年度所回收之「人民陳情案件處理情形滿意度調查表」，研提滿意度分析報告，送本部綜合規劃司。
（三）所屬機關(構)應於每年一月底前，將上年度機關(構)「人民陳情案件檢討分析報告」(格式如附件四)送本部綜合規劃司。
（四）本部綜合規劃司應彙整前二款資料研擬「人民陳情案件檢討分析報告」，於每年四月十五日前送本部一層核定後，供本部及所屬機關(構)檢討改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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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及所屬機關(構)電話、語音、現場陳情案件附件一

紀錄表
	陳 情 日 期
	    年   月   日   時   分

	陳 情 地 點
	  

	
陳情者
	姓    名
	

	
	聯絡電話
	

	
	地    址
	

	
	傳    真
	

	
	E - mail
	

	

陳

情

內

容



	

	受理者
	單位名稱
	

	
	姓氏（先生/小姐）
	

	
	職    稱
	

	
	聯絡電話
	－


填表說明：
1.本表限民眾須後續服務者再填，如已當場即時答復解決者毋需填寫。
2.本表陳情者「姓名」及「聯絡電話」為必填欄位；「地址」及「E-mail」可擇一填寫。
3.本表填妥後隨即送本部秘書處文書科總收文掛文號。 
4.本部電話服務中心僅負責填寫語音陳情案件，無須填寫電話或現場陳情案件。 

勞動部及所屬機關(構)陳情案件辦理情形表附件二

	承辦單位
	單位名稱
	

	
	承辦人姓氏（先生/小姐）
	
	聯絡電話
	

	收文日期
	   年  月  日
	總收文文號
	

	發文日期
	   年  月  日
	發文文號
	

	
辦理天數
	· 六個工作日以內
· 七至十二個工作日
· 十三個工作日以上(請敘明理由)
理由：

	
陳情者
	姓    名
	

	
	聯絡電話
	

	
	地    址
	

	
	傳    真
	

	
	E - mail
	

	陳情方式
	□書信□電子郵件□傳真□言詞

	問題性質
(單選)

*請以主要訴求進行歸類
	· 行政興革之建議     □勞工法令之查詢
· 行政違失之舉發     □行政權益之維護
· 統計資料或調查之查詢 □其他

	
陳情內容
業 務 別
(可複選)
	· 職業訓練
· 就業服務
· 技能檢定
· 移工業務
· 外國人工作許可問題
· 勞工保險
· 就業保險
· 職業災害保險
· 基金運用
· 安全衛生
· 職業災害疑義
· 勞動檢查
· 職災勞工保護
· 勞動研究
· 職業安全衛生研究
	· 工會
· 勞動契約關係認定
· 團體協約
· 爭議處理及法律扶助
· 勞工參與及勞動教育
· 勞工福祉
· 勞工服務
· 勞工退休
· 工資、特別保護及職業災害補償
· 工時
· 職場平權
· 行政救濟
· 其他 ______________

	
建議事項
	· 無
· 建議內容：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勞動部及所屬機關(構)   聯絡電話:（單位號碼）請將本表填妥後擇一方式傳送00
1、 郵寄：（單位地址）
2、 傳真：（單位傳真號碼）
3、e-mail：（單位電子信箱）
附件三

                   人民陳情案件處理情形滿意度調查表                   

	承辦單位 填寫
	陳情人姓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電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E-mail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承辦單位：              　陳情(收文)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總收文文號：            
陳情方式：(1)□書信(含：來函、郵寄及實體信箱) (2)□電子郵件(含：e-mail、民意及院長信箱)
          (3)□傳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4)□言詞(含：親自到場、電話)
陳情內容業務別（可複選）：
 (1)□職業訓練  (2)□就業服務  (3)□技能檢定  (4)□移工業務  (5)□外國人工作許可問題  
 (6)□勞工保險  (7)□就業保險  (8)□職業災害保險  (9)□基金運用  (10)□安全衛生
 (11)□職業災害疑義  (12)□勞動檢查  (13)□職災勞工保護  (14)□勞動研究 (15)□職業安全衛生研究
 (16)□工會  (17)□勞動契約關係認定  (18)□團體協約  (19)□爭議處理及法律扶助  
 (20)□勞工參與及勞動教育  (21)□勞工福祉  (22)□勞工服務  (23)□勞工退休  
 (24)□工資、特別保護及職業災害補償  (25)□工時  (26)□職場平權  (27)□行政救濟
 (28)□其他 ______________
問題性質（單選）：
(1) □行政興革之建議 (2)□勞工法令之查詢 (3)□行政違失之舉發 (4)□行政權益之維護
(5)□統計資料或調查之查詢 (6)□其他


      1.請問您陳情後多久收到正式答覆？(答12個工作天以內者請跳答第題)
(1)□六個工作日以內(2)□七至十二個工作日(3)□十三個工作日以上(4)□忘記了
2.請問本部是否先行通知您本案未能於13工作天內辦結的理由？
  (1)□是     (2)□否
3.請問您是否一次向多個機關陳情同一事件？
(1)□是     (2)□否 
4.請問您的問題解決了嗎？
(1)□完全解決 (2)□部分解決 (3)□完全沒有解決 (4)□只是提出建議供參考
(5)□不知道   (6)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
5.請問您對於本部的答覆內容滿意嗎？(答非常滿意者、滿意、尚可、沒意見或其他者，請跳答第題)
(1)□非常滿意 (2)□滿意 (3)□尚可 (4)□不滿意 (5)□非常不滿意
(6)□沒意見(不知道)     (7)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
6.請問您不滿意的理由？(可複選)
(1)□問題未解決           (2)□處理態度不佳           (3)□處理時間太慢 
(4)□內容係例稿，欠缺誠意 (5)□曲解法令或引用錯誤 
(6)□相關機關推諉責任     (7)□答復內容與實際情形不符 (8)□其他             
7.請問您以前是否曾向本部陳情？
(1)□是     (2)□否 
8.請問您這次陳情是否針對以前曾陳情的相同事由再來陳情？(答否者，請跳答第題)
(1)□是     (2)□否
9.請問您為什麼一再陳情？(可複選)
(1)□案件沒有處理   (2)□處理結果與期望相差太遠 (3)□相關機關推諉責任 
(4)□案情另有新發展 (5)□與大眾權益有關
(6)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0.基本資料
年齡：(1)□20歲以下 (2)□20-29歲 (3)□30-39歲 (4)□40-49歲 (5)□50-59歲 (6)□60歲以上
教育程度：(1)□國小及以下 (2)□國中 (3)□高中、職 (4)□專科 (5)□大學及以上
身分：(1)□雇主(2)□自營作業者  (3)□受政府僱用者 (4)□受私人僱用者(5)□無酬家屬工作者 
(6)□失業者   (7)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
	本調查係為瞭解本部處理人民陳情案件之狀況，敬請撥冗填答，您的寶貴意見，將督促我們不斷改進，提供更快、更好的服務品質。
祝您
    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
勞動部敬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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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○○○○○附件四

○○年度人民陳情案件檢討分析報告
一、前言
(範例)
    為提升本部及所屬機關(構)為民服務品質，依「本部及所屬機關(構)處理人民陳情案件作業規定」，針對人民陳情案件處理結果進行分析檢討，以作為持續加強提升服務品質之參考。

二、陳情案件類別及陳情方式統計
（詳見表1、表2）

三、陳情案件處理滿意度分析
（詳見表3、表4）

四、陳情案件處理結果檢討
（一）案件類別
（二）陳情方式
（三）滿意度調查
五、結語（建議事項）


附註：本部所屬機關(構)提報之檢討分析報告應含附屬機關之相關資料
表1  ○○年度人民陳情案件類別統計
	   陳情類別
主管機關
	行政興革之建議
	勞工法令之查詢
	行政違失之舉發
	行政權益之維護
	統計資料或調查
之查詢
	其他
	總
件數

	
	
	
	
	
	
	
	

	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
	陳情類別
附屬機關
	行政興革之建議
	勞工法令之查詢
	行政違失之舉發
	行政權益之維護
	統計資料或調查
之查詢
	其他
	總件數

	
	
	
	
	
	
	
	

	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
	
	
	
	
	
	
	
	

	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
	
	
	
	
	
	
	
	

	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
	
	
	
	
	
	
	
	

	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
	
	
	
	
	
	
	
	

	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
	
	
	
	
	
	
	
	

	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
	
	
	
	
	
	
	
	

	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
	
	
	
	
	
	
	
	

	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
	
	
	
	
	
	
	
	

	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
	小計
	
	
	
	
	
	
	

	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
	總計
（百分比）
	
	
	
	
	
	
	

	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	100.00％




表2  ○○年度人民陳情案件方式統計
	       陳情方式
主管機關
	書信
	電子
郵件
	傳真
	言詞
	其他
	總件數

	
	
	
	
	
	
	

	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
	陳情方式
附屬機關
	書信
	電子
郵件
	傳真
	言詞
	其他
	總件數

	
	
	
	
	
	
	

	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
	
	
	
	
	
	
	

	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
	
	
	
	
	
	
	

	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
	
	
	
	
	
	
	

	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
	
	
	
	
	
	
	

	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
	
	
	
	
	
	
	

	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
	
	
	
	
	
	
	

	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
	
	
	
	
	
	
	

	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
	
	
	
	
	
	
	

	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
	小計
	
	
	
	
	
	

	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
	總計
（百分比）
	
	
	
	
	
	

	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	100.00％


備註：1.書信(含：來函、郵寄及實體信箱) 2.電子郵件(含：e-mail、民意及院長信箱) 3.傳真 4.言詞(含：親自到場、電話) 5.其他(含：移文或尚未分辦)


表3  ○○年度人民陳情案件處理滿意度統計
	   答覆情形

機關/類別
	滿意
（非常滿意
及滿意）
	不滿意
（不滿意及
非常不滿意）
	尚可
	無明確反應
（沒意見/
不知道/其他）
	總件數

	主管機關（小計）
	行政興革
之建議
	
	
	
	
	

	
	勞工法令
之查詢
	
	
	
	
	

	
	行政違失
之舉發
	
	
	
	
	

	
	行政權益
之維護
	
	
	
	
	

	
	統計資料或調查
之查詢
	
	
	
	
	

	
	其他
	
	
	
	
	

	
	總計
	
	
	
	
	

	附屬機關（小計）
	行政興革
之建議
	
	
	
	
	

	
	勞工法令
之查詢
	
	
	
	
	

	
	行政違失
之舉發
	
	
	
	
	

	
	行政權益
之維護
	
	
	
	
	

	
	統計資料或調查
之查詢
	
	
	
	
	

	
	其他
	
	
	
	
	

	
	總計
	
	
	
	
	

	總計（百分比）
	行政興革
之建議
	
	
	
	
	

	
	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
	
	勞工法令
之查詢
	
	
	
	
	

	
	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
	
	行政違失
之舉發
	
	
	
	
	

	
	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
	
	行政權益
之維護
	
	
	
	
	

	
	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
	
	統計資料或調查
之查詢
	
	
	
	
	

	
	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
	
	其他
	
	
	
	
	

	
	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
	
	小計
	
	
	
	
	

	
	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



表4  ○○年度人民陳情案件處理不滿意理由原因統計（可複選）
	   答覆情形

主管機關
	問題未解決
	處理態度不佳
	處理時間太慢
	內容例稿欠缺誠意
	曲解法令引用錯誤
	推諉
責任
	答復與事實不符
	總件數

	
	
	
	
	
	
	
	
	

	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
	   答覆情形

附屬機關
	問題未解決
	處理態度不佳
	處理時間太慢
	內容例稿欠缺誠意
	曲解法令引用錯誤
	推諉
責任
	答復與事實不符
	總件數

	
	
	
	
	
	
	
	
	

	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
	
	
	
	
	
	
	
	
	

	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
	
	
	
	
	
	
	
	
	

	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	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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